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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中〔2019〕4 号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2019年泉州市 

普通中学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中学： 

现将《2019 年泉州市普通中学教育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落实。 

 

 

 

                                      泉州市教育局 

                                    2019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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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泉州市普通中学教育工作要点 

 

2019 年泉州市普通中学教育工作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围绕促

进公平与提高质量，坚持五育并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办

学内涵，以“四个聚焦”努力实现教育强市建设全省走前列。 

一、聚焦教育改革 

1.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推动实施县域内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发展建设方案，深化小片区管理、委托管理、合作办

学、集团化办学等管理机制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进一

步落实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专项规划，2019 年底全市初中阶

段力争56人及以上班级数基本消除,至 2020年底 51-55人班额比

例控制在 10%以内，随迁子女占在校生 25%以上的县（市、区）51-55

人班额比例控制在 15%以内。 

    2.深化中考中招制度改革。印发我市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建立完善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

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方式，

完善统招、定向、自主招生等多元化的高中录取办法。改进中招

切线录取主要依据，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切线以中考九个学科

考试成绩的等级和中考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体育与

健康等六个学科考试成绩的分数作为主要依据，中招录取总分 620

分。加强考试报名和招生录取管理，实行电子化统一报名和统一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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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积极应对高考综合改革。贯彻实施高中阶段教育质量提升

计划，结合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课改基地校建设、达标高中

评估复查、中考中招改革、质量提升经费奖补等政策机制，指导

县（市、区）改善普通高中布局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实施普通

高中新课程，加强高中新课标、新教材培训，加强学生发展指导、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教学组织管理研究与指导，落实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制度，推进高二年级稳步实施选择性考试科目必修课

程走班教学；加强教学研究和高中教学视导，提高学校适应高考

综合改革能力水平。 

     二、聚焦内涵建设 

4.加强初中内涵办学。贯彻落实《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加快推

进初中办学水平和质量提升的指导意见》，继续创建一批义务教育

管理标准化学校，促进学校依法办学、科学管理；加强 39 所初中

教改示范性建设学校培育建设，健全市县推进、学校实施的协同

培育机制，组织做好中期评估迎检工作；完善初中学生学业质量

监测分析、比较、反馈机制，科学把握区域、学校教育质量状况，

为教育决策、改进教学提供科学依据。 

5.推进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培育。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深化教育管理和教学

方式改革。发挥 10 所普通中学学科教学联盟基地校、10 所省级

20 所市级普通高中课改基地校的示范辐射引领作用，优化人才培

养模式。完善行政主导与教研引领的协同推进机制，注重基于实

证实据的教科研方式，加强毕业班复习备考工作精准研究与指导。

落实中小学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开展区域教研和教学开放活动。

继续开展“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活动。开展普通中学“教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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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秀”评选活动。 

6.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办学、多样化发展。开展省普通高中达

标建设，组织迎接省达标高中复评，以评促建、评建结合，指导

学校主动对接新高考，促进学校内涵发展与质量提升。加强 11 所

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培育，创设条件配足资源与倾斜政策，

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集课程实施、学科研修、教学实验、教学管

理、教师研训发展、学生发展指导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改革实

践基地。加强 20 所特色普通高中建设，鼓励与引导学校科学定位、

办出特色。组织开展系列培训活动，努力保持高中学生学科竞赛

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与电脑制作活动比赛成绩全

省走前列。 

     三、聚焦教育治理 

7.严格规范办学行为。贯彻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

引导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贯彻新修订的省中小学

教学常规管理办法，加强教学常规管理，深入开展教学研究，全

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8.严格规范招生行为。坚持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完善

单校划片、多校划片招生入学机制；健全招生公开制度，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全市所有公办、民办初中学校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

拔学生，不得擅自组织学生参加未经批准的学科竞赛。普通高中

招生应按照我局下达的高中招生计划进行，不得擅自招收普通高

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下的考生。加强招生工作监督管理，严禁乱收

费，确保依法、规范、阳光招生。 

9.严格规范学籍管理。贯彻落实新修订的省中小学学籍管理

办法，严格遵循学生、学校、学籍“三位一体”原则，实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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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籍，籍随人走”，运用全国学籍系统加强义务教育组织入学管

理。 

10.严格规范教材教辅管理。贯彻新修订的省中小学教辅管理

办法，做好中学进校教辅材料征订工作。加强教学用书征订管理，

落实中小学校校本课程教材建设管理制度。 

四、聚焦服务保障 

11.加强特殊群体入学升学保障。完善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

受义务教育。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残疾儿童教育关爱；做好军人

子女、高层次人才子女等教育服务保障工作。加强民族教育工作。 

12.完善控辍保学机制。完善行政督促复学机制，重点关注初

中辍学问题。对于学生中途辍学的，要求学校立即启动登记和书

面报告机制，各县（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立即启动复学机制，积极推动组织做好失学劝返

工作。 

   

 

 

 

 

 

抄送：省教育厅基教处，泉州市教科所。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2 日印发 


